
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晋政办发〔２０２２〕５３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促进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意见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为推动我省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,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,

如期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,经省政府同意,现就促进我省煤化

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出以下意见.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按照省

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,遵循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,立足我省

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,聚焦延链补链强链、提质降本增效总目标,

突出智能化、绿色化和服务化,以科技创新为驱动,以龙头企业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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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领,以重大项目为依托,以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与延伸产业链条为

重点,加快传统煤化工产业升级改造,培育壮大现代煤化工产业,

探索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路径,不断提升安全环保节能水平,推动

煤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.

二、基本原则

市场主导.推动煤化工企业按照市场规律,提高经营管理水

平,增强核心竞争力,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,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

全稳定.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,营造有利于行业发

展的良好环境.

创新驱动.推进原始创新、集成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,打造煤

化工产业创新高地.集中力量攻克一批产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问

题,推广应用煤化工先进节能降碳、提质增效工艺技术装备,形成

产业可持续发展新动能.

多元发展.坚持资源、环境、产业统筹发展理念,紧跟传统煤

化工、焦化化产深加工、现代煤化工及碳基新材料发展趋势,聚焦

产品多元化、产业高端化、工艺低碳化,高标准规划建设绿色低碳

煤化工项目,延伸产业链条,丰富产品种类,提高产业竞争力.

绿色安全.坚持源头控制、过程清洁和末端治理并重,加强全

过程安全控制管理,以节能、节水、环保等先进工艺技术应用,降低

单位产品能耗、水耗、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强度,提升煤化工产业环

境友好度和本质安全水平.

三、主要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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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２０２５年,我省煤化工产业产值力争突破１５００亿元,４０％的

烧碱产能、３０％的煤制甲醇产能、３０％的煤制乙二醇产能、１５％的

合成氨产能达到能效标杆水平,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,绿色

低碳发展水平大幅提高.煤化工产业布局更趋合理,以吕梁、太

原、临汾为核心的焦化化产深加工产业集群,先进装备产能占比进

一步提升;以长治、阳泉、朔州为核心的现代煤化工产业集群,规模

化发展效益进一步提升;以晋城、运城、晋中为核心的传统煤化工

产业集群,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.煤化工企业全面迈过“生

存线”,１５％以上企业达到“发展线”.

四、重点任务

(一)加快传统煤化工产业升级改造

严格控制尿素、电石、烧碱等过剩行业新增产能,对符合政策

要求的先进工艺改造提升项目实行等量或减量置换.依法依规淘

汰不符合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要求的落后工艺技术和生产装置.采

用先进、适用的节能、节水工艺技术实施清洁生产改造,从源头减

少“三废”,实现末端治理向源头减排转变,提升节能减排水平.

１．尿素企业要加快粉煤加压气化技术、水煤浆气化技术等新

型煤气化工艺技术应用,逐步淘汰效率低、污染高、能耗大的落后

气化工艺装置.优化产品结构,肥化并举,发展高效优质、环境友

好的增值尿素,进一步发展聚甲氧基二甲醚、聚甲醛、二苯基脲等

新产品.

２．氯碱企业要以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为重点,开展膜极距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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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膜电解等技术改造升级,开展氯化氢合成炉升级改造,提高氯化

氢合成余热利用水平.开发聚氯乙烯糊树脂、氯化聚氯乙烯等特

殊牌号、特种性能的专用系列产品.

３．电石企业要加大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力度,推广应用密闭环

保节能型生产技术,降低电石冶炼的单位产品工艺电耗和综合能

耗.开展电石产能等量置换,延长电石法乙炔化工产业链条,发展

可降解塑料等新型材料.

(二)培育壮大现代煤化工产业

加快建设现代煤化工示范基地,打造甲醇、乙二醇及下游高附

加值产品的完整产业链,增强抗市场风险能力.依托我省现代煤

化工研发平台优势和产业基础,在太原打造以高性能碳纤维、超级

电容炭为主导的产业集群,在长治打造以煤基精细化学品、尼龙为

主导的产业集群,在阳泉打造以聚酯和可降解塑料为主导的产业

集群.推动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,在大同、朔州等晋北低阶煤资

源富集区域开展试点工作,推动适合我省煤种特点的清洁高效热

解技术、热解产品高质化利用、“三废”治理等关键工艺技术研发应

用.

(三)推动焦化化产深加工产业链条延伸

加快大型焦化升级改造项目建设,推动干熄焦、余热余压利

用、智能炼焦等节能技术改造、超低排放改造和安全生产标准化改

造,抓龙头、筑链条,不断提升焦化企业核心竞争力.推动焦炉煤

气、煤焦油、粗苯等焦化副产品延伸产业链条,提升焦化化产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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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水平.鼓励焦炉煤气制氢和氢燃料电池等氢能利用项目建

设,打造全国氢能高地.鼓励焦炉煤气制甲醇、乙二醇并延伸高端

聚酯新材料等产业链.鼓励煤焦油轻组分精细分离,生产萘系列

产品和医药中间体.鼓励煤焦油重组分深加工,生产锂电池负极

材料、超级电容炭等高端炭素产品.鼓励粗苯精深加工生产尼龙

系列新材料及生物可降解塑料等产品.

(四)规范化工园区发展

依法依规开展化工园区认定,分批公布省级合格化工园区名

单,引导化工生产企业向化工园区转移,推动产业优化整合,形成

规模效应.推动入园入区煤化工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,

建立绿色、低碳、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.坚持煤焦化一体、煤化电

热一体和多联产发展方向,构建企业首尾相连、互为供需和生产装

置互联互通的产业链,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,减少物流运输能源

消耗.鼓励化工园区管理部门按照生产加工体系匹配、产业联系

紧密、原料物料互供、污染物统一治理、安全设施配套、资源利用高

效、管理科学规范的标准,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项目招商,打

造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安全发展示范区.

(五)着力提升科技支撑能力

面向煤化工产业发展需求,加快清洁高效大型煤气化技术及

装备、煤炭分质分级利用、富甲烷气体生产乙炔、能源化工耦合等

共性关键工艺技术研究,推动煤炭、煤层气、焦炉煤气等原料耦合

气化技术应用.充分发挥企业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中的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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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,支持科研院所、高校与行业重点企业开展创新合作,加快煤

化工重点实验室、中试基地等创新平台建设,加速科技成果转化.

鼓励开展煤化工标准化科技创新和专项课题研究,推动行业标准

化发展.发挥绿色化工固碳作用,鼓励支持 CO２ 加氢制甲醇,

CO２、N２O等温室气体催化减排与综合利用,甲烷二氧化碳重整

技术等研究攻关及转化应用,助推零碳工业流程再造,推动煤化工

产业“双碳”目标实现.

(六)推动行业数智化转型

以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为牵引,鼓励企业开展生产装置、管

理系统等信息化、智能化建设和改造,加快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

步伐.推动智能车间、智能工厂以及智慧化工园区标准体系应用,

推广工业互联网、电子商务和智慧物流,实现煤化工研发设计、物

流采购、生产控制、经营管理、市场营销等全链条的智能化,带动企

业向服务型和智能型转变.鼓励企业参与智能制造诊断,申报智

慧化工园区试点示范、省级企业智能制造试点示范,通过辐射带

动,提升行业智能化水平.持续推动“两化”融合贯标,搭建煤化工

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,大力推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平台软

件研发,构建生产全过程、全业务链的智能协同体系.

五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大政策扶持

对符合产业政策和规划要求、工艺技术先进、环保能效水平

高、产出效益高、集约用地好的重点煤化工项目,在立项、能评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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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、取水、用地等方面给予支持.对煤化工行业实施的节能节水改

造、环保安全提标改造、产业链条高端延伸、中试及工业性试验等

项目,加大技术改造等资金支持力度,带动行业提质增效、绿色低

碳发展.对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煤化工企业,可享受国家和我省

制定的有关税费和财政资金支持政策.

(二)强化监督落实

严格执行能耗、质量、安全、技术等法律法规,利用综合标准推

动行业改造升级.加强环境保护、节能节水、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

和执法力度,严厉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,全面提升行业绿色低碳

发展水平.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,建立完善行业自律性管理约

束机制,规范行业行为,维护市场秩序.

(三)拓宽融资渠道

搭建产融对接平台,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、商业可持

续的前提下,对生产工艺及技术装备先进、产品竞争力强的煤化工

企业,加大信贷资金支持力度,解决企业融资难题.支持企业通过

发行股票、债券,利用信托资金、金融租赁和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

者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.鼓励地方政府加大投资或引入战略投资

者,建设完善属地煤化工集聚区配套基础设施,提升集聚区承载能

力.

(四)加强舆论宣传

围绕我省工业结构和资源禀赋,通过新闻媒体、门户网站等各

类载体,重点宣传发展煤化工产业对实现我省煤炭资源清洁高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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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,大力宣传绿色低碳相关政策和先进技术,及

时发布产业动态,积极回应舆情热点和群众合理关切,保障公众知

情权,为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营造良好氛围.

本意见有效期４年,由省工信厅负责做好解读和宣传工作.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　　　

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　　　　

(此件公开发布)

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院,省
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.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.

　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７月４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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